
 

導師提報或家長申請，導師及

午餐承辦依保密原則辦理 

學校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審查 

通過 

由教育局相關經費
予以補助辦理。 

可提申覆 
(一次為限) 

3日內再審 
未通過 

(通知家長) 
 

保密原則 

一、 避免公開調查方式 

二、 導師彙整學生申請資料親交午餐

承辦，由午餐承辦彙整後提交午

餐供應推行委員會審查 

備註： 

一、學校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應確實辦理貧困學生補助資格之審查 

二、各校審查工作辦理情形列入本市學校午餐輔導考評項目 

 

開學 5日內 

開學 10日內 

一、 依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 」規

定辦理。 

二、 四大類貧困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

故或經導師認定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生。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貧困學生午餐費補助(含安心午餐券) 

審核標準作業流程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25

